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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胶粘带 180°剥离强度测定方法

111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剥离法测量分开压敏胶粘带与被粘板材所需力的测定方法。

压敏胶粘带与被粘物为片、膜材料时，将采用金属校直板进行测定。

2222原理

用 180°剥离方法施加应力，使压敏胶粘带对被粘材料粘接处产生特定的破裂速率所需的力。

3333装置

3．1辊压装置（见图 1）
3．1．1压辊是用橡胶覆盖的直径为 84±1mm，宽度 45mm的钢轮子。

3．1．2橡胶硬度（邵尔 A型）为 60°±5°，厚度 6 mm。

3．1．3压辊质量为 2000±50g。
3．2试验机

3．2．1拉力试验机应符合 JB 706—77 《机械式拉力试验机技术条件》的关于鉴定试验机的要求。

3．2．2拉力试验机应附有能自动记录剥离负荷的绘图装置。

4444试样

4．1胶粘带

胶粘带宽度为 20±1、25±1mm，长度约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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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试验板

胶粘带与板材粘合时，试验板表面应平整，试验时不应产生弯曲变形，试验板尺寸如图 2 所示。

单位：mm。

4．3校直板

胶粘带与片、膜材料粘合时，应使用金属校直板，其尺寸如图 3 所示。单位：mm。

4．4试样制备

4．4．1被粘材料、表面处理方法、试样制备后的停放时间等应按产品工艺规程要求进行。

4．4．2为了保证在试验时胶粘带与被粘片、膜材料保持 180°分离角度，用胶粘带将试片顺长度

方向的两侧粘贴在金属校直板上。

5555试验条件

5．1试验室温度为 23±2℃；相对湿度为 65±5％。

5．2胶粘带、被粘材料应在 5．1条件下放置 2h以上。

6666试验步骤

6．1用精度不低于 0．05mm的量具测量胶粘带宽度。

6．2将胶粘带剥开，切去外面的 3～5层，均匀撕剥胶粘带（在粘合长度内不能接触手或其它

物体），使胶粘带与被粘材料一端粘接，其夹角大于 30°，被粘材料的另一端下面放置一条长约 200 mm，

宽 40mm的涤纶膜或其它材料，然后用辊压装置的轮子在自重下约以 120mm／s的速度对试样来回滚

压三次。

6．3到达产品工艺规程规定的停放时间后，将试样自由端折过 180°，并剥开粘合面约 10mm。被

粘材料夹在下夹持器上，试样自由瑞夹在上夹持器上。应使剥离面与试验机力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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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试验机以 300 ±10mm／min 下降速度连续剥离。有效剥离粘合面长度约 100mm，并有自动记

录装置给出剥离曲线。

7777 试验结果

7．1取值范围

在记录曲线中，曲线AB、CD部分都不计入试验结果（图 4）。单位：mm。

7．2求积仪法计算

压敏胶粘带 180°剥离平均强度 按下式计算：

7．3读数法计算

在记录曲线的取值范围内，依次等分读取不少于 10 个测定值，然后按下式计算压敏胶粘带 180°剥

离平均强度

7．4代表同一性能的试样个数不应少于五个，试验结果以剥离强度的算术平均值、最大值、最

小值表示。

8888试验报告

a．胶粘带型号、送样日期；

b．试验室温度、湿度、试验日期；

c．被粘材料、表面处理方法；

d．辊压速度、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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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试样制备后停放时间；

f．试样的破坏类型和数量；

g．剥离强度的算术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

h．试验结果的计算方法。



GB/T 2792—1998

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 JIS Z 0237—1991《压敏胶粘带试验方法》中第 8 部分：180°粘接力试验方法。

1、本标准与 JIS Z 0237中的第 8部分的不同处：

1) JIS Z 0237 中规定试验板的材质是 SUS 304，即国内牌号 0Cr 18Ni9。而本标准规定试验板

的材质为 0Cr18Ni9 或 1Cr18Ni9Ti。
2) JIS Z 0237 中没有明确规定双面压敏胶粘带试样的制备。

2、本标准对GB/T2792—1981标准主要修订内容：

1) 增加了双面压敏胶粘带的试样制备及试验。

2) 增加了对试验板的材质规定。

3) 增加了试验板表面的处理规定及试验前试验板的清洗。

4) 压辊包覆橡胶的硬度(邵尔 A型)从 60°±5°改为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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